周口一高“护眼工程”项目建设项目
意向公示
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印发《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》(教体艺[2018]3号)和省教育厅等七部门关于印发《河南省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》(豫教体艺字[2019]26号)明确要求:“改善教学设施和条件，为学生提供符合用眼卫生要求的学习环境，严格按照普通中小学建设标准、落实教室、宿舍、图书馆(阅览室)等采光和照明要求，使用利于视力健康的照明设备，学校教室照明卫生标准达标率100%。”
目前，我校现有教室、多功能室及实验室99间，室内光源仍采用荧光灯作为照明灯具，荧光灯存在高频闪、高能耗、高眩光等弊端，对青少年儿童的视力造成危害，从而致使近视率的增加。根据省厅相关要求，建设标准以GB7793-2010《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》、CQC3155-2016《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室照明产品节能认证技术规范》等为基本依据，我校现有照明未达标教室、图书室及实验室99间。
为保障学生用眼的安全，达到国家文件要求。学校拟在暑假期间对教室、多功能室及实验室等进行改造。
建设地点：周口市川汇区银珠路周口一高院内。
建设改造项目内容：老的照明设备拆除、外运及更换新的设备，共计99间.
 投资规模：投资资金约100万元，全部由市财政投资。
[bookmark: _GoBack]现向社会进行改造意向公示，公示期为2024年7月10日至2024年8月09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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